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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东

盟在投资、贸易和金融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制度建设，但其制度化

水平却出现明显差异。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与东盟制度建构所处历

史情境的两大关键性变量有关，其中，外部制度压力是影响东盟经

济合作制度化水平的自变量，而地区大国协调程度则是影响其制度

化水平的条件变量。在投资领域，东盟面临的外部制度压力较大，

且地区大国的协调程度也较高，使得东盟投资区的制度化水平总

体较高；在贸易领域，虽然东盟面临的外部制度压力同样较大，

但地区大国的协调程度却较低，致使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制度化呈

现中等水平；而在金融领域，东盟面临的外部制度压力较小，从

而导致东盟金融一体化框架的制度化水平较低。探讨东盟经济合

作制度化水平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东盟制度

建设的动力机制，以及中国如何与东盟开展国际制度合作都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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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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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冷战结束后，东盟在投资、贸易和金融等一系列议题领域内开展了区域

经济合作的制度建设，不过，其制度化水平却存在着显著差异。一般而言，

国际合作的制度化水平可以用义务性和授权性来衡量。义务性是指国家或者

其他行为体在国际合作中是否受到了一系列法律规则的约束、是否需要承担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授权性则是指在国际合作中国家是否授权给独立秘

书处等第三方机构来解释和执行规则，以及是否在规则实施过程中建立了争

端解决机制。① 具体来看，在投资领域，东盟建立了制度化水平较高的 “东

盟投资区”（ＡＳＥ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ｒｅａ，简称ＡＩＡ）。在义务性上，东盟投资区

为成员国创造了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对成员国具有法律约束力；在授

权性上，东盟投资区也引入了带有强制色彩的争端解决机制。在贸易领域，

东盟建立了制度化水平中等的 “东盟自由贸易区”（ＡＳＥＡＮ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ｒｅａ，

简称ＡＦＴＡ）。在义务性上，东盟自贸区同样为成员国创造了法律上的权利

与义务关系，但在授权性上，东盟自贸区并没有设计带有强制色彩的争端解

决机制。在金融领域，东盟推动建立了制度化水平较低的 “东盟金融一体化

框架”（ＡＳＥＡ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简称 ＡＦＩＦ）。在义务性上，

东盟金融一体化框架没有明确规定东盟成员国应承担的法律义务；在授权性

上，东盟金融一体化框架也没有建立争端解决机制。

同样是东盟推动的区域经济合作，为什么不同议题领域的制度化水平会

存在如此显著的差异？具体而言，为什么东盟投资区的制度化水平较高，东

盟自由贸易区的制度化水平中等，而东盟金融一体化框架的制度化水平却较

低？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东盟经济合作中制度化水平的差异？这是本文试图回

答的问题。

在结构安排上，本文第一部分是引言，提出所要研究的问题。第二部分

介绍既有解释及其不足。第三部分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出发，构建了

一个 “外部制度压力＋地区大国协调”的分析框架。第四、五、六部分则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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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个分析框架来探讨东盟投资区、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东盟金融一体化框架

的制度化水平差异及其形成原因。第七部分总结全文。

一、东盟经济合作制度化的既有解释及其不足

针对东盟经济合作的制度化水平，既有研究主要提供了三种解释视角，

即 “主权规范说”“利益交换说”与 “外部制度压力说”。

首先是主权规范说。该视角认为，东南亚国家出于对殖民历史以及对大

国博弈的担忧，十分重视主权规范，厌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制度，不可

能像欧洲国家那样在主权方面做出让渡，从而导致东盟经济合作的制度化水

平整体较低。约翰·拉文希尔提出，东盟国家十分珍惜主权，不愿将资源提

供给东盟秘书处，担心其发展成为类似于欧盟委员会的超国家机构，因此，

协商一致的决策程序和对国际协议的灵活执行成为东盟制度建设的显著特

征。① 东盟前任秘书长鲁道夫·塞韦里诺也强调，东盟对非正式和松散安排

的偏好胜过法律手段和有约束力的协议，其依赖于个人关系而非机制，制度

建设重视循序渐进和对国家主权的尊重诉求。②

其次是利益交换说。该视角认为，东盟制度建设的过程是一个内部收益

和外部收益相互交换的互动过程。东盟加强内部制度建设，可以提高与外部

大国讨价还价的筹码，这样，外部大国事实上促进了东盟的制度建设进程，

提高了东盟经济合作的制度化水平。王玉主提出，受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的

约束，东盟经济合作的内部收益较小，但这一进程会促使外部大国更加重视

东盟国家，从而为东盟国家带来外部收益，外部大国扮演了东盟区域一体化

“影子领导国”的作用。引入外部大国有助于克服东盟内部合作的博弈困境，

从而提高了东盟经济合作的制度化水平。③ 钦塔曼·马哈帕特也指出，东盟

是一个亚洲倡议，但很难说它是亚洲创造的。在亚洲倡议的背后，是美国作

为外部大国在发挥支持和慎重引导的作用。因此，在分析东盟的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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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美国作用是一个绕不开的外部因素。①

最后是外部制度压力说。该视角认为，外部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外部制度

的增强给东盟带来了压力，引发了国际制度之间的机制竞争，从而提高了东

盟经济合作的制度化水平。科内利斯·卢胡利马指出，东盟国家大部分依赖

外部市场，区域一体化的浪潮特别是欧洲单一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

展，使得东盟各国的经济利益遭受侵害，东盟国家必须努力扭转市场分散的

现状，需要把各自利益放在一起来考虑，向更高水平的区域经济合作方向发

展。② 王子昌、郭又新也认为，东盟提出自由贸易区建设计划，与其说是为

了促进区域内贸易的发展，不如说是为了应对外部的压力和竞争。东盟担心

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成会带来不利影响。针对外部发展带

来的挑战，东盟国家加强了自由贸易区建设，提高了经济合作的制度化

水平。③

总体上看，对于为什么东盟经济合作制度化水平会存在如此显著差异的

问题，既有研究给出了一定的解释，但还存在不足。 “主权规范说”强调主

权规范是东盟经济合作制度建设过程中的一大障碍，其能够解释东盟经济合

作制度化水平较低的案例，但却不能解释制度化水平较高的案例。 “利益交

换说”将东盟经济合作制度建设的内部收益与外部收益相关联，强调外部因

素在推动东盟制度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但对于外部因素究竟如何提高了东盟

经济合作的制度化水平却语焉不详。相比而言， “外部制度压力说”较好地

指出了外部制度的增强给东盟发展带来了压力，从而转化成了东盟制度建设

的动力。需要强调的是， “外部制度压力说”注重分析东盟制度建设的历史

情境，抓住了解释东盟经济合作制度建设的一个关键变量，但却忽视了其中

存在的条件变量。外部制度增强带来的只是压力，而压力要转化为动力，还

需要增加一个条件，即东盟内部主要地区大国关于制度偏好的协调一致

程度。

有鉴于此，为更好地分析东盟制度建设的历史情境，本文从历史制度主

义的分析范式出发，构建了一个 “外部制度压力＋地区大国协调”的分析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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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提出东盟经济合作所面临的外部制度压力是影响其制度化水平的自变

量，而地区大国的制度偏好协调程度则是影响其制度化水平的条件变量，力

图解释不同议题领域内东盟经济合作制度化水平的差异。

二、外部制度压力、地区大国协调
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制度化差异

　　在政治学新制度主义中，历史制度主义格外关注国际制度所处的历史情

境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认为任何国际制度都是特定历史情境的产物。① 不同

于新自由制度主义将国际制度建设理解为行为体克服国际合作难题的理性选

择过程，历史制度主义主张历史的动力塑造了国际制度的结构，因此，只有

将国际制度建设进程置于国际制度所处的历史情境当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国

际制度建构的因果链条和动力机制。

如何才能将国际制度建设置于所处的历史情境当中？一般而言，历史制

度主义认为国际制度一直处于变迁当中，并将变迁的历史情境分为两种类

型，即突变的历史情境和渐变的历史情境。与之相对应，历史制度主义形成

了关键节点理论和渐进制度变迁理论这两大主流理论。在关键节点理论中，

国际制度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突变，如发生战争、革命、金融危机、其他国

际制度的强化等关键性事件，使得国际制度所处的外部结构发生松动，国际

制度内行为体的能动性和互动性开始凸显，导致国际制度建设面临新的战略

机遇期。② 在渐进制度变迁理论中，虽然国际制度的外部环境没有发生大的

变化，但国际制度内部不同行为体之间围绕制度规则以及对制度规则的解释

持续不断地展开博弈，也会导致国际制度发生渐进变迁。③

７２１

①

②

③

Ｔｈｏｍａｓ　Ｒｉｘｅｎ，Ｌｏｒａ　Ａｎｎｅ　Ｖｉｏｌａ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Ｚüｒｎ，ｅｄ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６，ｐｐ．３－２９．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Ｃａｐｏｃｃｉａ　ａｎｄ　Ｒ．Ｄａｎｉｅｌ　Ｋｅｌｅｍｅｎ，“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Ｊｕｎｃｔｕｒｅｓ：Ｔｈｅｏｒｙ，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５９，Ｎｏ．３，２００７，ｐｐ．３４１－３４４；朱杰
进：《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的运营制度选择：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年
第８期，第３６—３９页。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ｈ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Ｔｈｅｌｅｎ，ｅｄｓ．，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Ａ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ｐｐ．１－３２；朱杰进：《崛起国改革国际制度的路径选择》，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年第６期，第７８—８０页。



外交评论　２０２５年 第１期

作为一个地区性国际制度，东盟所处外部环境的变化是其制度建设的主

要驱动力，① 因此，我们认为关键节点理论具有更大解释力。具体来看，可

以从两个方面来应用关键节点理论解释东盟的制度建设。一方面，外部国际

制度的增强对东盟的制度建设构成了外部压力，将会影响东盟经济合作的制

度化水平。另一方面，在面临较大外部制度压力的历史情景中，由于东盟采

用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东盟主要大国的制度偏好需要进行协调，因而地区

大国的制度偏好协调程度将直接塑造东盟经济合作的制度化水平。

（一）外部制度压力

外部制度压力是指一项国际制度的变化对另一项国际制度构成的压力，

本质上是国际制度竞争的表现。② 奥兰·扬指出，外部制度压力是影响国际

制度变化的外生力量，一项国际制度的重大变化有时会给其他制度带来变革

的动力。③ 具体来看，外部制度的变动会导致既有权力格局发生变化，使得

其他国际制度不得不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权力格局。迈尔斯·卡勒认为，

国家对国际合作制度形式的选择既是工具性的，也是战略性的，取决于国家

之间不同的博弈情境。④ 国家对国际合作制度形式的选择受到特定制度情境

中其他行为体竞争战略和能力的影响。

国际合作的制度化既是一种全球现象，同时也高度集中于西欧和北美地

区。随着制度化现象在全球层面的扩散，如何应对西欧和北美地区带来的外

部制度变化，成为包括东南亚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面临的压力。这

些国家或地区在面对外部制度的强化时显得较为矛盾。一方面，当外部制度

的制度化水平提高时，地区性国际制度不得不进行调整，否则将使地区性国

际制度对成员国缺乏吸引力，从而导致地区合作进程受挫；另一方面，当地

区性国际制度的制度化水平也随之提高时，会改变本地区合作原有的舒适状

态，使得成员国受到的约束增强。⑤ 对于外部制度压力促进地区性国际制度

建设的因果机制，扎卡里·埃尔金斯等学者提出，这主要是围绕稀缺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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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制度竞争所导致的。例如，在吸引外资的国际竞争中，如果一些地区达

成了国际投资协定，另一些地区就会有更大的动力去签订国际投资协定，从

而确保外资不会从本地区流失。①

那么，如何测量外部制度压力的大小？一般而言，可以用是否存在外部

替代性选择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ｏｐｔｉｏｎ）作为衡量指标。对成员国而言，如果地区性国

际制度无法满足自身诉求，而外部替代性制度可以满足其需求时，成员国就

可能会转向外部替代性制度。当存在外部替代性制度时，地区性国际制度面

临的外部压力较大，旧有的权力格局会被打破，使得地区性国际制度提高制

度化水平，以适应新的环境；当不存在外部替代性制度时，地区性国际制度

面临的外部压力较小，缺乏足够的动力去打破原有权力格局，其制度化水平

也难以得到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地区性国际制度的制度化水平不仅取决于外部制度压力

的大小，还受到地区大国之间互动进程的影响。具体来说，在外部制度压力

较大的历史情境中，地区大国的制度偏好协调程度也会影响其制度化水平。

（二）地区大国协调

地区大国协调是指特定地区内的大国能否在国际制度建设过程中就各自

的制度发展偏好进行协调。在地区性国际制度内，成员国有大国与小国之

分，大国往往是国际制度的主导国，而小国则是地区性国际制度的参与者和

追随者。② 相对而言，地区大国拥有更强的倡议能力、说服能力、更多的强

制手段以及更强的制度框架塑造能力，因此，地区大国在推动或阻碍地区性

国际制度的形式选择上往往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一般情况下，地区性国际制

度内部往往不只有一个地区大国，而是数个地区大国并存，因此，地区大国

之间关于制度偏好的协调程度就显得格外重要。

如何确定大国的制度偏好？杰弗里·弗里登提出，大国自身的特征以及

大国在国际制度内的位置往往决定了大国的制度偏好。③ 例如，在世界贸易

组织的电子商务谈判中，中国和印度虽然都是发展中大国，但制度偏好却有

着显著的差异。中国偏好开放型电子商务治理模式，而印度却偏好保护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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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模式。这与中印两国电子商务发展阶段的特征，以及两国在全球电子商务

治理体系中的不同位置有关。印度的电子商务发展相对缓慢，而中国的电子

商务发展十分迅速。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２０１７年，中国电子商务总

规模已经达到１．９３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特别是企业对消费者 （Ｂ２Ｃ）

电子商务零售规模已达到１．０６万亿美元，占全球２７．６％，居世界首位。① 中

国电子商务快速国际化的发展特征使得中国偏好开放、稳定、可预测的电子

商务国际规则体系，与印度担心制定国际规则会限制发展中国家电子商务发

展空间的制度偏好截然不同。

综上所述，外部制度压力和地区大国的制度偏好协调程度共同影响了地

区性国际制度的制度化水平，其中，外部制度压力是自变量，地区大国的制

度偏好协调程度是条件变量。据此，我们可以推导出以下三个理论假设 （见

图－１）：其一，当地区性国际制度面临的外部制度压力较大，且地区性国际制

度内部大国之间的偏好协调程度较高时，地区性国际制度的制度化水平较

高；其二，当地区性国际制度面临的外部制度压力较大，但地区性国际制度

内部大国之间的偏好协调程度较低时，地区性国际制度的制度化处于中等水

平；其三，当地区性国际制度面临的外部制度压力较小时，地区性国际制度

的建设进程将难以启动，从而导致地区性国际制度的制度化水平维持在较低

水平。

图－１　地区性国际制度的制度化水平分异逻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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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丁力：《发展中国家与电子商务谈判》，载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艰难时刻：世贸组织
与中国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１７７—１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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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盟经济合作的制度化水平差异

作为一个地区性国际制度，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东盟在投资、贸易

和金融三个议题领域都开启了制度建设进程，分别构建了东盟投资区、东盟

自由贸易区和东盟金融一体化框架，且制度化水平呈现出较大差异 （见

表－１）。其中，东盟投资区的制度化水平较高，表现为高义务性和高授权性；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制度化水平中等，表现为高义务性和低授权性；而东盟金

融一体化框架制度化水平较低，表现为低义务性和低授权性。

表－１　东盟经济合作领域的制度化水平差异

义务性 授权性 制度化水平

东盟投资区 高 高 较高

东盟自由贸易区 高 低 中等

东盟金融一体化框架 低 低 较低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为什么东盟在投资、贸易和金融领域的制度化水平会出现如此大的差

异？本文将结合三个案例，从外部制度压力和地区大国协调的角度来探究东

盟投资区、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东盟金融一体化框架制度化水平差异的形成逻

辑。在外部制度压力方面，在东盟投资区制度建设的历史情境中，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ＧＡＴＴ）和亚太经 合 组 织

（ＡＰＥＣ）框架下投资自由化的制度强化，给东盟在投资领域的制度建设带来

了较大压力；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制度建设的历史情境中，欧洲区域一体化和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制度强化，也给东盟贸易领域的制度建设带来了巨大压

力；而在东盟金融一体化框架制度建设的历史情境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倡议中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 （ＡＭＦ）以及 《清迈倡议》的制度虚

弱，则未能给东盟在金融领域加强制度建设施加压力，致使东盟金融领域的

制度化合作动力不足，制度化建设水平始终较低。

在地区大国协调方面，地区大国的概念界定是相对意义上的。一方面，

地区大国的界定既应考虑物质性实力，又要考虑观念性实力，即有些国家虽

然物质性实力一般，但具有较强的制度倡议能力。另一方面，地区大国的界

定与议题领域有关，在不同议题领域内，地区大国表征也不同。大体而言，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这五个创始成员国在东盟的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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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设中具有更大的影响力。①

三、高水平制度化与东盟投资区建设

整体来看，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东盟投资区的建设面临较大的外部制

度压力，而在东盟内部，虽然主要地区大国关于投资区建设的制度偏好存在

差异，但经过不断的协调，地区大国之间找到了各方能够接受的制度妥协方

案，从而推动构建了制度化水平较高的东盟投资区。②

（一）东盟面临巨大的外部制度压力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发达国家希望将投资自由化

原则纳入国际投资规则中，以此来获取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市场准入与国民

待遇。随着国际上关于投资自由化讨论的不断发展，东盟各国感受到了在资

本流动自由化议题上的外部压力。

东盟在投资领域面临的外部制度竞争主要来自 ＯＥＣＤ、ＧＡＴＴ和 ＡＰＥＣ
框架下推动投资自由化的制度进程。这些外部国际制度的增强对东盟投资合

作构成了强有力的外部替代性选择。在 ＯＥＣＤ内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

政府为支持本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层面积极推动建立一种更加全面的投资

机制。１９９５年，ＯＥＣＤ正式开启关于创建国际投资多边规则的谈判，期望达

成一项以开放市场为目的、大力推进投资自由化进程，并将开放市场与投资

保护 两 个 侧 重 点 相 结 合 的 多 边 投 资 协 定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简称 ＭＡＩ），其初步框架包括投资保护、投资自由化和争端解决

三个部分。具体来看，多边投资协定的目标是扫除对国际投资的障碍和扭

曲，促进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③

另外，在ＧＡＴＴ框架下，“乌拉圭回合”谈判已开始把投资自由化问题列入

议事日 程，各 方 在 １９９４ 年 达 成 了 《与 贸 易 有 关 的 投 资 措 施 协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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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创始成员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会更大。１９６７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
国、新加坡和菲律宾宣告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 （简称东盟）。１９８４年，文莱加入东盟。１９９５年，越南
加入东盟。１９９７年，老挝和缅甸加入东盟。１９９９年，柬埔寨加入东盟。

东盟将投资从贸易中分离，通过单独成立投资区来统一规范成员国吸引外资的政策，以增进
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对东盟的投资，这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做法不同，后者没有严格将贸易
和投资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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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ｒａｄ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简称 ＴＲＩＭｓ），其核心规

则在于禁止成员方采用违反国民待遇义务和违反普遍取消数量限制义务的投

资措施。作为第一个关于国际直接投资措施方面的协议，ＴＲＩＭｓ对于便利跨

国投资、促进世界贸易自由化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成

立之后，其对投资自由化的问题也高度关注，设立了 “贸易和投资工作组”，

专门负责有关国际投资问题的谈判。此外，ＡＰＥＣ框架下推进投资自由化的

讨论也对东盟形成了较大的外部制度压力。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ＡＰＥＣ领导人第

二次非正式会议在印尼茂物举行，会议通过了 《茂物宣言》，各国领导人承

诺在２０２０年之前实现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目标，发达经济体最迟于

２０１０年实现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而发展中经济体最迟于２０２０年实现这一目

标。①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在ＡＰＥＣ领导人第三次非正式会议上，各国通过了实现

“茂物目标”的具体行动计划，即 《大阪行动议程》。在该文件中，美国在

加、澳、新等国的支持下将包括国民待遇在内的投资自由化原则纳入讨

论中。②

ＯＥＣＤ、ＧＡＴＴ、ＡＰＥＣ等推动投资自由化国际制度的演进，在各国之间

引起了吸引外资的争夺战，东盟国家担心这些外部投资协定的达成会导致外

部流入东盟的资金减少。对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外资扮演着十分重要

的角色。北原淳等认为，东盟国家的工业化，特别是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发

展阶段，主要是由外国资本推动的。③ 从各国情况来看，新加坡被认为是依

赖外国直接投资的典型。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新加坡早在１９６７年就颁布

了 《经济扩张促进法案》，给予外国直接投资优先地位。流入新加坡的外国

资本多数来自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泰国于１９６２年颁布

了 《工业投资法案》，积极吸引国外资金为本国经济发展融资，多数外资流

向了工业、贸易、房地产、服务业和金融机构。从１９８８年起，菲律宾的外

部直接投资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年均达到１１．３４亿美元，主要来自于

美、日、欧以及 “亚洲四小龙”。在实现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

略转型中，马来西亚对外资采取了自由化的政策，但强调要利用合资的方

式，并鼓励外资向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出口等部门进行投资。印尼在１９６６

３３１

①

②

③

“１９９４Ｌｅａｄｅｒｓ’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ＰＥＣ，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５，１９９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ａｐｅｃ．ｏｒｇ／ｍｅｅｔ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ｌｅａｄｅｒｓ－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４／１９９４＿ａｅｌｍ．

“Ｔｈｅ　ＯＳＡＫＡ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ｄａ：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ｇｏｒ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ＰＥＣ，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ａｐｅｃ．ｏｒｇ／ｄｏｃ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ｓｏｕｒｃｅ／ｇｒｏｕｐｓ／ｉｐ／０２＿ｅｓｃ＿ｏａａｕｐｄａｔｅ．ｐｄｆ．

北原淳等：《东南亚的经济》，刘晓民译，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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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苏哈托上台之后，也改变了对外资的态度。１９７０至２０００年，外国直接投

资在长期资本流入中年均所占份额为２２．４％，主要流向了制造业、采矿业和

农林渔业。①

１９９７年爆发的 “亚洲金融危机”，也进一步加剧了东盟国家对外资流失

的担忧。１９９８年，东盟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减少了２３％，占全球吸引外资

的比重从１９９６年的７．２％下降到１９９８年的３．３％，占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

的比重从１９９６年的２０．３％下降到１９９８年的１２．９％。② 在这样的背景下，面

对强大的外部制度压力，东盟国家决心加快投资区建设步伐以吸引更多的

外资。

（二）东盟内部地区大国的积极协调

在强大的外部制度压力下，东盟投资区的制度建设进程得以启动，此

时，地区大国制度偏好的协调开始成为重点问题。从物质性实力和观念层面

实力两方面来看，相对而言，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菲律

宾在东盟投资区制度建设过程中显得格外重要。五国在加快吸引外资的原则

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但在如何扶植本土企业的具体问题上又出现了分歧，各

国分成了两派。一派以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为代表，主张在吸引外资的过

程中要避免过度依赖外资，应给予东盟成员国更为优惠的待遇，以扶植东盟

本土企业的发展；另一派以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为代表，主张要给予非东

盟成员国更为平等的待遇，东盟本土企业只有在国际竞争的大潮中才能成长

起来。通过谈判，东盟主要大国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制度妥协方案，在这一

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地区大国的协调程度较高。

从制度偏好的角度看，马来西亚强调需要在吸引外资与扶持本土企业之

间保持平衡。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经断言 “进入世界市场使我们的企业

与所有外来者进行竞争，并受到来自国际竞争的全面影响……这是我们必须

接受的挑战。”③ 然而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马哈蒂尔又公开提出，全球化

对发展中国家是一种威胁，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而言。④ 马来西亚贸

４３１

①

②

③

④

王玉主：《东盟４０年：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力机制 （１９６７—２００７）》，第６０—６１页。
李皖南：《东盟投资区的提出与发展》，《亚太经济》，２００６年第４期，第２０页。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Ｄｒｅａｍ：Ｈｏｗ　ａｎｄ　Ｗｈｙ　Ｍａｈａｔｈｉｒ＇ｓ　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２０Ｆａｉｌｅｄ，”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７，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ｌｉｎｅｓ．ｍｙ／ｖｉｓｉｏｎ－２０２０－ｍａｈａｔｈｉｒ－ｄｒｅａｍ－ｆａｉｌｅｄ／．
Ｄａｎｉａｌ　Ｄｚｕｌｋｉｆｌｙ，“Ｐｅｒｈａｐｓ　Ｄｒ　Ｍａｈａｔｈｉｒ　Ｗａｓ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Ｈａｖｅ　Ｓａｃｋｅｄ　Ａｎｗａｒ　ｉｎ　１９９８：Ｒａｄｚｉ　Ｊｉｄｉｎ，”

Ｍａｒｃｈ　１２，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ｖｉｂｅｓ．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ｎｅｗｓ／８７６７７／ｐｅｒｈａｐｓ－ｄｒ－ｍａｈａｔｈｉｒ－ｗａｓ－ｒｉｇｈｔ－ｔｏ－ｈａｖ
ｅ－ｓａｃｋｅｄ－ａｎｗａｒ－ｉｎ－１９９８－ｒａｄｚｉ－ｊｉｄ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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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部长拉菲达·阿齐兹指出，跨越国界的资本自由流动以寻求国民待遇，将

剥夺各国政府推行本国投资政策的权利，这些权利本可以使政府在某些部门

限制外国资本的介入，或者为本国企业提供优惠待遇使它们能够发展到可以

和国外大企业竞争的程度。① 实际上，扶持本土企业也是马来西亚政府用以

提高马来人地位的重要手段。作为马国最重要的经济政策制定机构，马来西

亚经济规划局的一位高级官员称，“不能依赖外国直接投资来建立本土企业，

但这是长期可持续工业化所必需的……必须建立由马来人拥有和控制的本土

企业，虽然这更复杂，但从长远来看更重要。”②

针对这一议题，印尼是马来西亚制度偏好的重要支持者。在印尼的官僚

机构中，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技术官僚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在

１９９４年，苏哈托总统再次将许多经济民族主义者纳入其内阁。印尼经济协调

部长吉南贾尔·卡尔塔萨斯米塔对马来西亚的提议公开表示赞同。③ 这一举

动体现了印尼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从追求经济自由化到强调市场与国

家驱动并重。印尼研究与技术部部长哈比比强调，国有经济体制是神圣不可

侵犯的，政府应通过行政干预的手段来保护印尼的战略工业不受外国资本

控制。④

与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制度偏好不同，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三国国内尽

管同样出现了关于全球化的消极论调，但由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议程在三国

国内都有着坚实的政治基础，因此，三国对更为开放的全球投资规则持较为

欢迎的态度。与此同时，三国也认为，明确区分东盟本土企业和域外企业与

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关于吸引外资的规定存在着矛盾。

具体到东盟投资区的谈判中，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与新加坡、泰国、

菲律宾的主要分歧是关于如何定义 “东盟投资者”。东盟各国内部许多投资

者与域外资本创办了合资企业，究竟东盟域内投资者在其中占有多少股权才

使企业可以享受 “东盟投资者”的待遇便成为各国分歧所在。新加坡、泰

国、菲律宾主张，东盟域内投资者持有３０％的合资企业股权即可成为 “东盟

５３１

①

②

③

④

Ｈｅｌｅｎ　Ｅ．Ｓ．Ｎｅｓａｄｕｒａｉ，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ＡＳＥＡＮ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ｒｅａ，ｐ．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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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ｊａｙａｋｕｍａｒｉ　Ｋａｎａｐａｔｈｙ，ｅｄ．，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ＩＳＩＳ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１９９５，ｐ．５．

彭文平： 《经济安全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以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个案》，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第２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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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而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则认为要持有更高的股权比例才可被称

为 “东盟投资者”。最终，东盟主要大国达成了妥协，决定由东盟各国自行

认定东盟投资者的股权比例，不寻求统一规定。

简言之，在东盟投资区的制度建设过程中，虽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与新加坡、泰国、菲律宾之间存在制度偏好的差异，但经过协调，双方找到

了妥协的制度方案，地区大国的协调程度较高，进而推动了东盟投资区的制

度化发展。

（三）高度制度化的东盟投资区建设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在泰国曼谷举行的第五届东盟首脑会议首次提出了东盟

投资区的概念，东盟各国元首以协商一致的形式通过了旨在加强区域内外投

资的 《促进外国直接投资和区域内相互投资的行动计划》。１９９６年４月，东

盟各国经济部长签署了新的东盟工业合作计划。该计划有利于吸引外资，包

括简化投资手续和审批流程、提高投资法规的透明度等措施，从而为改善东

盟的投资环境、建立东盟投资区打下了良好基础。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第３０届东盟经济部长会议再次重

申要建立东盟投资区，受第五届东盟首脑会议的委托，各国正式签署了 《东

盟投资区框架协议》。其目标是在东盟成员国间营造一个更加自由、更加透

明的投资环境，以便大量增加东盟国家和非东盟国家对东盟的投资流量；联

合推动东盟成为一个最具吸引力的投资区；加强和提高东盟经济部门的竞争

力；逐步减少和取消阻碍东盟投资流动和投资项目运行的投资管制和限制；

确保在２０２０年前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①

从制度化水平来看，东盟投资区的制度化水平较高，具体体现于高义务

性和高授权性两个方面。一方面，东盟投资区的义务性较高，主要表现为

《东盟投资区框架协议》的文本正式化程度较高，并创造了成员国之间法律

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在程序上， 《东盟投资区框架协议》经由东盟各成员

国经济部长签署，并提交给各成员国的立法部门批准，具备了法律上的约束

力。在内容上，《东盟投资区框架协议》以附录形式明确规定了成员国的权

利与义务。该协议规定，每个成员国应该从协议实施之日起立即向东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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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开放所有行业，并给予东盟投资者以国民待遇，包括准入、设立、并购、

扩张、管理、经营和投资分布等方面，但也允许各成员国有个过渡期。此

外，协议还要求每个成员国在协议签署６个月内递交一份关于任何行业或者

影响投资措施的暂时例外清单和一份敏感清单。①

另一方面，东盟投资区的授权性也较高，这体现于各国将投资争端解决

纳入 《东 盟 争 端 解 决 机 制 议 定 书》（Ｔｈｅ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ｏｎ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ＡＳＥＡＮ）中，建立了第三方争端解决机制。在机构建设上，

东盟各国联合成立了东盟投资区理事会，要求各国每两年接受一次审查以保

证计划的顺利实施。在理事会之下，东盟各国又设立了投资协调委员会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简称 ＣＣＩ），由各国负责投资的高级

官员与其他相关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组成。投资协调委员会应通过经济高官

会 （Ｓｅｎｉ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ＥＯＭ）向东盟投资区理事会报告，

而东盟秘书处同样是东盟投资区理事会与投资协调委员会的秘书处。 《东盟

投资区框架协议》第１７条规定，《东盟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适用于因本协

议或由本协议产生的任何安排的解释，以及由本协议的应用而引起的任何争

端或成员国之间的任何分歧。如有必要，可基于本协议的目的建立一种具体

的争端解决机制，且该机制应构成本协议的一个组成部分。②

总体上看，在东盟投资区制度建设过程中，外部制度压力较大使得东盟

意识到必须提高制度化水平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同时新加坡、泰国、菲律

宾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区大国的协调程度较高，使得东盟投资区的

制度化呈现较高水平。

四、适度制度化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构建

作为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成果，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制度建设面临的

外部制度压力较大，但在东盟内部，主要地区大国关于自由贸易区的制度偏

好差异也较大，大国协调水平较低，从而导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制度化发展

７３１

①

②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ＡＳＥ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ｒｅａ，”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ｔｏｂｅｒ　７，１９９８，ｈｔｔｐｓ：／／ａｓｅａｎ．ｏｒｇ／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２０／１２／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
ｔｈｅ－ＡＳＥ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ｒｅａ．ｐｄｆ．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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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了中等水平。

（一）东盟面临强大的外部制度压力

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和区域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高

潮，其他区域一系列经济合作制度的强化以及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使得东

盟面临的外部制度压力日益增大，在贸易领域，较多的外部替代选择对东盟

也构成了挑战，促使东盟迫切需要提升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制度化水平。

１９９１年３月，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签署了 《亚松森条约》，

宣布建立南方共同市场。１９９１年１２月，欧盟通过了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标志着欧洲区域一体化和自由贸易区建设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１９９２年８

月，美国、墨西哥与加拿大签署了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宣布北美自由贸

易区建成。经济 “区域主义”的蓬勃发展导致世界经济的区域集团化趋势加

快，这对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建设较为落后的东盟来说构成了巨大冲击。正如

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在第四届东盟首脑会议上所言，西欧统一大市场和北美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东盟国家的经济将产生巨大影响，作为一种应对手段，

东盟也要建立自己的自由贸易区。①

欧洲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加快了欧洲和北美统一大市场的建成，

使得东盟国家面临着巨大的贸易转移压力。自１９６７年成立以来，东盟五个

主要成员国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的对外贸易

都得到了飞速增长，但东盟主要国家的贸易大多依赖区域外市场，尤其是

美、欧、日市场。１９９０年，在出口方面，日本占东盟出口总额的１９％，美

国占２０．４％，欧盟占１５．６％，合占５５％；在进口方面，日本占东盟进口总

额的２３．６％，美国占１４．４％，欧盟占１４．１％，合占５２．１％。② 一项基于计

量经济学的研究估计，由于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贸易转移效应，东盟将

损失对北美出口价值的４％，而由于欧洲单一市场的贸易转移效应，东盟将

损失其对欧洲市场出口价值的８％。③ 因此，东盟不得不选择加强域内经济合

８３１

①

②

③

Ｒａｐｈａｅｌ　Ｐｕｒａ，“ＡＳＥＡ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Ｓｅ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Ｌｏｓ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Ｔｈｅ
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８，１９９２，ｐ．１０．转引自王士录、王国平：《从东盟到大东盟———东盟３０
年发展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１９页。

Ｃｈｉａ　Ｓｉｏｗ　Ｙｕ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ＡＳ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　Ｋａｗａｇｏｅ　ａｎｄ
Ｓｕｅｏ　Ｓｅｋｉｇｕｃｈｉ，ｅｄｓ．，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ＩＳＥＡＳ，１９９５，ｐｐ．２６５－３０４．

Ｍｏｒｄｅｃｈａｉ　Ｋｒｅｉｎｉｎ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ｌｕｍｍ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ｎ　ＡＳＥ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ｎ　ＮＩＥｓ，”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Ｖｏｌ．２０，Ｎｏ．９，１９９２，ｐ．１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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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以应对外部压力。① 东盟前秘书长鲁道夫·塞韦里诺指出，面对来自南方

共同市场、北美和欧洲的挑战，除非形成一个巨大而高效的区域一体化市

场，否则东盟成员国有效的市场竞争和投资能力将遭遇沉重打击。② 在这种

背景下，东盟加快了在贸易领域的制度建设进程，通过提升东盟自由贸易区

的制度化水平来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二）东盟内部地区大国协调较为消极

在强大的外部制度压力下，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制度建设进程得以启动，

与此同时，地区大国制度偏好的协调再次成为制度化建设成败的焦点。从软

硬两方面实力来看，相对而言，泰国、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在东盟自由贸易

区制度建设过程中显得格外重要，其中，泰国、新加坡为积极派，而印度尼

西亚为谨慎派。两派在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大方向上达成了原则性共识，

但在建立有约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等具体问题上始终存在分歧，地区大国之

间的偏好协调程度较低。

１９９１年５月，泰国总理阿南·班雅拉春出访新加坡，双方在会谈中达成

共识，决心共同推动东盟的自贸区建设。从操作层面看，新加坡希望由泰国

倡议在东盟框架内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避免自身冲在第一线。长期以来，

新加坡由于其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以及税收制度被一些东盟成员认为是 “西

方国家”的代表，导致其在东盟内部缺乏单独设置议程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另外，新加坡由于与马来西亚存在不愉快的历史，其倡议也难以得到马来西

亚的支持。③ 相比之下，泰国作为东盟内第二大经济体，拥有足够的地缘影

响力来设置地区合作议程。从制度偏好的角度看，自１９９１年２月军事政变

后，泰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重新掌握了政府的经济和贸易决策权，希望以贸

易自由化来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１９９１年６月，班雅拉春公开呼吁建立东盟

自由贸易区。到１９９１年７月东盟第２４次外交部长会议结束后，泰国已取得

马来西亚总理以及各国外交部长的支持。这场会议的联合公报也提出， “外

交部长们欢迎并认真考虑泰国总理阁下提出的倡议，即东盟应在新旧世纪之

９３１

①

②

③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Ｂ．Ｃｏｃｋｅｒｈａｍ，“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ＳＥ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ＳＥ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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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ＩＳＥＡＳ，２００１，ｐ．５１．

鲁道夫·Ｃ．塞韦里诺：《东南亚共同体建设探源：来自东盟前任秘书长的洞见》，第１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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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该倡议得到马来西亚总理阁下的支持，各方还同意

让东盟高级官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以便提交即将召开的东盟首脑

会议。”①

在泰国国内，班雅拉春任命了一个由财政部长苏西·辛格哈萨内领导的

团队来推进这项工作。该小组制定了关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概念性文

件，并在１９９１年９月花了一个月时间走访东盟各国以寻求支持。② 该小组先

后会见了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马来西亚贸易与工业部长拉菲达·阿齐兹、

菲律宾财政部长耶苏斯·埃斯塔尼斯劳以及印尼贸易部长阿里芬·西雷加和

部长协调员哈塔尔托，该小组的努力仅在印尼受到了一些阻力，印尼官员反

对在文件中使用 “自由贸易”一词。③

在领导人层面，泰国总理班雅拉春为寻求印尼领导人对这一方案的支

持，两次出访印度尼西亚，并与持怀疑态度的印尼总统苏哈托讨论这一问

题。苏哈托对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乃至菲律宾在贸易发展水平上的领先

优势表达了担忧，而班雅拉春则表示，在东盟自贸区的计划制定中将考虑印

尼的特殊情况。在第二次访问中，苏哈托表示，印尼也担心欧洲与北美的自

由贸易协定签订将带来贸易转移效应，同意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但印尼难

以接受有约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

从制度偏好的角度看，印尼难以接受有约束力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既

有保护本国农业产业的考虑，同时也受到国内利益集团的较大影响。一方

面，从保护农业的角度看，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印尼的经济结构虽发生了

较大转变，但农业部门仍吸纳了４０％左右的印尼就业人口，农业用地占全国

耕地面积的８７％。与此同时，印尼的农业尚处于小农经济阶段，农业劳动生

产率不高，十分依赖政府的保护。④ 例如，大米是印尼的主要粮食作物，对

印尼具有战略意义。为防止出现国内大米供给不足的情况，印尼政府允许进

口大米，但大米的进口权被独家授予国家粮食物流管理局 （ＢＵＬＯＧ），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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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完全受制于印尼政府的意愿，其他私人企业则完全没有进口大米的权力。①

另一方面，印尼的制度偏好也受到国内利益集团的影响。苏哈托政权的

统治基础源于那些利益集团以及与苏哈托家族相关企业的经济支持。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印尼虽然进行了广泛的经济改革，但垄断企业依然十分强势。这些

垄断企业大都掌控在苏哈托家族及苏哈托的政治盟友手中。这些企业更多地

希望在印尼政府的保护下发展，以维护自身的垄断地位与利润，因而不愿面

对自由贸易。例如，面粉行业被印尼华人林绍良的三林集团下属分公司保加

沙里 （ＰＴ　Ｂｏｇａｓａｒｉ）垄断，而林绍良是苏哈托的政治盟友。印尼国家粮食物

流管理局以较低的价格向保加沙里出售小麦，而保加沙里则在加工后以高价

卖回给国家粮食物流管理局，保加沙里则将部分利润捐赠给苏哈托的妻子与

印尼军方运营的两个慈善基金会。② 尽管印尼政府中不少推崇经济自由化的

官僚试图打破这种垄断、降低产业链下游生产者的成本，然而由于政治上的

强大阻力，支持经济自由化官僚们的尝试以失败告终。

总体上看，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制度建设的过程中，以泰国、新加坡为代

表的积极派希望通过提升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制度化水平来推动本国经济的发

展，而以印尼为代表的谨慎派既要保护本国的农业产业，又受到国内利益集

团的牵制，难以接受有约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故而双方的制度偏好难以有

效协调。再加上东盟采取协商一致的决策程序，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东盟自由

贸易区的制度化水平呈现中等水平。

（三）适度制度化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

１９９２年１月，在新加坡举办的第四届东盟首脑会议上，东盟各国元首以

协商一致的形式批准了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并共同发表了 《加强东盟经济

合作的框架协议》以及作为东盟自由贸易区主要运行机制的 《共同有效优惠

关税协定》（Ｃｏｍｍ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ａｒｉｆｆ　Ｓｃｈｅｍｅ，简称ＣＥＰＴ）。这一

协议规定，将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目标定为自１９９３年１月１日起、在１５
年内③建成东盟自由贸易区，最终关税将降至０—５％。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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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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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文平：《经济安全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以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个案》，第１１１—１１２页。
即２００８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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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度化水平来看，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制度化建设处于中等水平，这体

现于其高义务性与低授权性两个层面。一方面，在东盟自由贸易区中成员国

的义务性较高，主要体现在ＣＥＰＴ文件的正式化程度较高，在法律上确立了

成员国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① 在文件生效程序上，ＣＥＰＴ文件经由各国政

府批准，也获得了相应的法律效力。ＣＥＰＴ文件规定，“以下签署人经各自政

府正式授权，签署东盟自由贸易区 《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以资证明。”②

在签署文件后，各成员国向东盟递交了批准书以表示对ＣＥＰＴ文件的认可。

在文件内容上，ＣＥＰＴ文件也对各国承担的关税削减义务进行了较为详细的

规定。例如，ＣＥＰＴ文件明确规定了各种商品在现阶段不同税率情况下进行

关税削减的时间安排与建议削减的税率。

另一方面，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低授权性体现于其未能建立独立的第三方

贸易争端解决机制。ＣＥＰＴ文件规定，应在东盟经济部长会议 （Ｔｈｅ　ＡＳ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ＡＥＭ）下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理事会。该理事会由每个

成员国提名一人及东盟秘书处秘书长组成，并得到东盟经济高官会和东盟秘

书处的支持。③ 然而，东盟自由贸易区理事会、东盟经济高官会与东盟秘书

处均非第三方，上述三类机构均受到各成员国的深刻影响。

与此同时，ＣＥＰＴ文件仅提及成员国在达成双边关税削减安排后应通知

东盟秘书处及所有其他成员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理事会缺乏对ＣＥＰＴ文件执

行状况的监管权力。ＣＥＰＴ文件第８条第２及第３款规定，“成员国认为任何

其他成员国未履行其在本协定项下的义务，致使其应享有的任何利益失效或

减少的，为实现对该事项的满意调整，可向其他有关成员国提出陈述或建

议，而其他有关成员国应适当考虑对其提出的陈述或建议。成员国之间关

于本协定的解释或适用的任何分歧应尽可能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果这

些分歧不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则应提交本协定第７条所约定的理事会，

并在必要时提交东盟经济部长会议讨论。”④ 由此可见，ＣＥＰＴ文件缺乏针

对成员国间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极大依赖成员国间的政治协商与妥协来

化解分歧。

２４１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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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制度建设过程中，外部制度压力较大使得

东盟意识到必须提高制度化水平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然而在东盟内部，以

泰国、新加坡为首的积极派与以印尼为首的谨慎派围绕自由贸易区的制度建

设方案始终存在分歧，这使得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制度化建设只能达到中等

水平。

五、低制度化与东盟金融一体化框架建构

相比东盟投资区和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东盟金融一体化框架的制度化

发展水平始终较低，这与东盟金融合作所面临的外部制度压力较小有关。

（一）东盟面对较小的外部制度压力

１９９７年 “亚洲金融危机”与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相继爆发后，如何防

止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减轻金融危机带来的危害成为东盟各国在金融合作领域

中最为关心的议题。ＩＭＦ在处理 “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失败

暴露出其制度缺陷。日本尝试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亦未能成功，而 《清迈

倡议》在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时也显得较为软弱。这些外部国际制度发展的停

滞不前，未能对东盟内部的金融合作构成强有力的外部替代性选择，从而导

致东盟金融合作所面临的外部制度压力整体较小。

ＩＭＦ在处理 “亚洲金融危机”与全球金融危机时呈现出 “制度失灵”状

态。１９９７年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给东盟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打击。自１９９７

年５月起，泰铢贬值压力越来越大，泰铢的空前下滑使得国际投机者大量抛

售泰铢债券和股票。空前的贬值压力使得泰国政府在１９９７年７月２日不得不

宣布放弃泰铢与美元间的固定汇率，转而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① 在泰

国政府宣告当天，泰铢兑主要货币贬值１９％，与美元的汇率下降到１美元可

兑２９泰铢。随后，国际投机者又转而对东南亚其他国家货币进行投机，包

括菲律宾的比索、马来西亚的林吉特等。② 到１９９８年５月，泰国已有５６家

金融公司被迫关闭，一万多家企业倒闭，１５０多万人失业，国家经济损失达

３４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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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１９９８－２６９１．

彭文平：《经济安全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以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个案》，第１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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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１２亿美元。而马来西亚在四个月间也有１０１６家公司倒闭，新加坡被迫将

１９９８年的经济增长率调低到０．５％—２．５％。在印尼，到１９９８年７月，印尼

盾贬值８２％，有８００万人被裁员，国家外债猛增至１３１６亿美元。①

面对深重的危机，ＩＭＦ的援助对东盟国家显得格外重要，然而，对东盟

成员国而言，其援助条件过于苛刻，援助措施的效果也饱受批评。② 为缓解

金融危机，泰国、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国先后向ＩＭＦ提出了紧急贷款

请求，然而ＩＭＦ救援行动十分迟缓，在危机爆发一个月后，ＩＭＦ才与泰国正

式签署了援助协议。在协议中，虽然ＩＭＦ同意向泰国提供１７２亿美元的紧急

贷款，但条件是泰国必须进行 “彻底的”经济紧缩政策，包括关闭金融机

构、修改金融监管法规、加快金融领域私有化进程等。在针对菲律宾、马来

西亚与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援助方案中，ＩＭＦ也都提出了一系列类似的要求。

而从效果来看，ＩＭＦ的实际援助效果也较差。从短期来看，ＩＭＦ提供的援助

并没有有效遏制金融危机的蔓延。在执行ＩＭＦ的援助方案后，泰国、印度尼

西亚等国经济继续萎缩，亚洲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也纷纷被下调。从长期来

看，ＩＭＦ要求东盟各国采取的经济紧缩政策加速了各国的经济衰退，造成企

业与银行信用的损失，进一步恶化了各国的经济复苏环境。③

与此同时，日本建立ＡＭＦ的制度尝试也以失败告终。为弥补ＩＭＦ在应

对金融危机中的不足，日本提出了建立 ＡＭＦ的倡议。１９９７年９月，日本在

中国香港召开的ＩＭＦ与亚洲开发银行 （ＡＤＢ）联合会议上，正式提出了由亚

洲国家出资１０００亿美元来建立ＡＭＦ的设想。④ 在日本的设想中，ＡＭＦ将由

日本、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中国香港、新

加坡以及澳大利亚１０个国家或地区组成，日本承诺将提供５００亿美元的资

金支持。日本的倡议反映出其对ＩＭＦ新自由主义色彩浓厚救助方案的不满。

日本怀疑ＩＭＦ的救助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企图推翻 “亚洲发展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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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录、王国平：《走向２１世纪的东盟与亚太：东盟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亚太的影响》，当代
世界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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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页。

崔志楠、邢悦：《从 “Ｇ７时代”到 “Ｇ２０时代”———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变迁》，《世界经济
与政治》，２０１１年第１期，第１４２—１４３页。

黄琪轩：《国际货币制度竞争的权力基础———二战后改革国际货币制度努力的成败》，《上海
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１０—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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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此，日本在ＡＭＦ倡议中试图将美国排除在外。① 然而，日本的提议

遭到了美国的激烈反对，美国称ＡＭＦ是 “重复建设”，而且可能引发道德风

险。实际上，美国担心ＡＭＦ的建立会威胁美元在亚洲的霸权地位。与此同

时，美国也 “鼓动”其他亚洲国家反对日本的倡议，最终导致日本关于建立

ＡＭＦ的倡议 “胎死腹中”。②

此外，《清迈倡议》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在应对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

时也未能发挥有效作用。面对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清迈倡议》由于过度受限

于ＩＭＦ的贷款条件，而出现了可用金额规模较小的问题。③２００８年末，东盟

主要国家出现了季度经济连续负增长的现象。各国股市纷纷下跌，印尼盾与

美元的比值曾跌至三年来新低，菲律宾比索汇率创下一年半来的新低，新加

坡元汇率也降至２００７年以来的最低点。此外，越南股市跌幅高达５８％，新

加坡股市下跌４７．５％，马来西亚股市也下跌约４０％。随后，危机逐渐向实

体经济蔓延，东盟各国对外出口下降，银行信贷紧缩，失业人数增加，导致

各国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倒退。由于 《清迈倡议》多达８０％的双边货币互换额

度受限于ＩＭＦ的贷款条件，使其在应对危机时缺乏独立性与灵活性，无法满

足救援的需求。④

总体上看，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中，ＩＭＦ的制度失灵、

ＡＭＦ的 “胎死腹中”以及 《清迈倡议》的应对无力，都使得东盟在金融合

作领域未能感受到强大的外部制度竞争压力，从而导致东盟缺乏足够的动力

去推进金融合作领域的制度建设进程，东盟金融一体化框架的制度化一直维

持在较低水平。

（二）低水平制度化与东盟金融一体化框架建构

１９９７年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盟加快了金融合作的步伐。２００３

年，东盟各国财政部长发布了 《东盟货币与金融一体化路线图》（Ｔｈｅ

Ｒｏａｄｍａｐ　ｆｏｒ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ＳＥＡＮ），提出要探讨东盟

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路径，确保东盟金融服务的自由化以及资本市场的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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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２０１１年，东盟各国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发布了 《东盟金融一体化框

架》。

东盟的金融一体化建设框架是由亚洲开发银行与东盟联合撰写的 《通向

金融一体化之路》的直接产物。① 在文件中，东盟各国提出了推动地区金融

自由化的一系列目标。② 其目的在于对东盟过去以及未来的金融自由化与一

体化倡议进行整合，期望到２０２０年建立一个半一体化的金融和资本市场，

主要包括金融服务自由化、资本账户自由化、资本市场发展以及统一的支付

和结算系统。③ 东盟的金融一体化框架愿景只是对现有的金融合作机制与倡

议进行了整合，以此来完善东盟各国的金融制度以及培育地区资本市场。

从制度化水平来看，东盟金融一体化框架的制度化水平较低，体现在其

低义务性与低授权性两个方面。一方面，东盟金融一体化框架的义务性较

低，这体现在其缺乏正式的法律文本，以及并未为成员国设置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在程序上，东盟金融一体化框架的设想仅得到东盟各

国央行行长与财政部长的同意，并未提交各国国内立法部门批准，因而未能

在成员国与东盟层面形成正式的法律文件。在内容上，东盟金融一体化框架

设立了一系列目标，包括消除对东盟金融机构在东盟内部提供金融服务的限

制、加强能力建设和基础设施以发展和整合东盟的资本市场、促进东盟地区

的资本流动、协调支付和结算系统，以及加强区域融资安排以及区域监督，④

但这些目标对东盟各国缺乏约束力。东盟各国央行行长提出，在东盟金融一

体化框架中，每个成员国都可以制定自身在半一体化过程中的关键任务节点

与完成时间表。此外，东盟金融一体化框架中的具体措施都是以建议的形式

提出，对成员国仅具有参考作用。例如，在金融服务自由化方面，亚洲开发

银行只是 “建议”应推进各国国内银行市场的自由化与区域金融市场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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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制度压力、地区大国协调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制度化

施建设，取消对批发银行业务的大部分剩余限制。①

另一方面，东盟金融一体化框架的授权性较低，并未引入第三方争端解

决机制。在机构设置上，东盟金融一体化框架提出应推动建立东盟支付和结

算系统工作委员会。② 在资本市场发展方面，其主张应推动资本市场发展工

作委员会与东盟资本市场论坛来执行工作计划，具体包括建立二级上市申请

的快速审查框架、启动东盟公司治理记分以评估东盟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实

践、制定东盟债券市场发展记分卡等。③ 大体上看，东盟金融一体化框架是

东盟为整合金融领域分散的制度与倡议而推行的，目的在于为东盟的金融一

体化提供一个可供借鉴的方案，并未建立有效的机构以监督东盟的金融一体

化发展进程，以及调解国家间可能出现的争端。因此，东盟金融一体化框架

中提出的建议或制度安排不具有监督框架执行的能力，更缺乏具有强制性的

争端解决机制。

总体上看，在东盟金融一体化框架建设过程中，外部制度压力较小使得

东盟缺乏足够动力提升其制度化水平。在 “亚洲金融危机”与全球金融危机

中，ＩＭＦ制度失灵、ＡＭＦ未能建立以及 《清迈倡议》的制度缺陷，都使得

东盟在金融合作领域面临的外部制度压力有限，从而导致东盟金融一体化框

架的制度化水平一直较低。

结　论

本文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出发，构建了一个 “外部制度压力＋地

区大国协调”的分析框架，用以解释东盟经济合作制度化水平的差异及其形

成原因；其中，外部制度压力是自变量，地区大国协调程度是条件变量。就

东盟案例而言，外部制度压力的大小加上内部地区大国协调的强弱，塑造了

不同领域的东盟经济合作制度化发展水平。具体而言，在投资领域，随着

ＯＥＣＤ关于多边投资协定谈判的推进、ＧＡＴＴ关于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

协议》的达成，以及 ＡＰＥＣ关于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的 “茂物目标”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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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东盟面临着较大的外部制度压力。与此同时，在东盟内部，新加坡、泰

国、菲律宾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两派力量在吸引外资与培育本土资本的

问题上达成了妥协，从而使得东盟投资区的制度化发展处于较高水平。而在

贸易领域，随着欧洲单一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东盟也面临着较大

的外部制度压力。但在东盟内部，由于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

亚的制度偏好难以协调，导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制度化建设处于中等水平。

最后，在金融领域，由于ＩＭＦ制度失灵、ＡＭＦ “胎死腹中”以及 《清迈倡

议》的制度缺陷，使得东盟面临的外部制度压力一直较小，从而导致东盟金

融一体化框架的制度化水平较低。

从学理角度看，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国际制度设计理论。既

有的国际制度研究主要是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出发，认为国际合作的制

度化水平差异主要是由于国家间合作所面临的交易成本和执行难题大小导致

的，即当国家间合作面临的执行问题越严重，国际制度的制度化水平就会越

高。① 而本文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提出，国际合作的制度化水平不仅

受到成员国之间合作难题的影响，还受到国际制度所面临的外部制度压力以

及国际制度内部的大国协调程度等 “历史情境”因素的影响，这就进一步丰

富了国际制度设计的研究议程。

从政策维度看，本文的研究对于理解东盟制度建设的动力以及中国如何

与东盟开展国际制度合作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一方面，东盟各领域的制

度化水平存在差异性。在不同的议题中，东盟的制度化水平有高有低，这取

决于当时制度建设所处的 “历史情境”。另一方面，中国对东盟的外交要根

据不同的议题展现出多样性。在东盟制度化水平较高的议题领域，中国需要

更多地与东盟整体打交道，而在东盟制度化水平较低的议题领域，中国可以

与东盟中的主要大国分别打交道，尤其是要注意这些地区大国的制度偏好存

在着较大的差异性。

（责任编辑：徐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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